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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知有關動物實驗計畫申請案注意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107學年度第2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(以下簡

稱：IACUC委員會)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
二、自109學年度起，動物實驗計畫申請人應參加動物實驗教

育訓練，取得審查動物實驗計畫資格，可協助審查工作，
方可提出計畫申請案。

三、校內從事動物實驗者(含研究人員、學生、助教)每年均須
參加本校舉辦之「動物實驗照護技術及動物福祉研習」至
少3小時以上的教育訓練，且經測驗及格取得研習證明
後，方能進入動物房作實驗。

四、動物實驗計畫申請案，若退回修正超過4次者，自第5次退
回修正起，審查費應重新計價。

五、如果飼養場所與實驗場所不同，申請時須檢附「實驗動物
運送安全計畫書」，如附件一。

六、動物實驗計畫申請書中應檢附計畫參與人員的研習證明，
以備查驗。 

七、動物實驗計畫申請書中的經費來源只能明列1個委託單
位。

八、若只是更換動物實驗計畫之參與人員(不含計畫主持人)，
免收審查費，並授權由召集人負責審查。

九、如發現進行危險性實驗，申請書未清楚填寫或故意隱匿不
填者，經查獲屬實，IACUC委員會將「不通過」該案件申
請。

十、在動物房作實驗，使用的藥品應符合該動物房的安全規
範。違者，該動物房管理人有權拒絕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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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所有實驗動物的進出皆應紀錄清楚，並予以保存備查。

 
正本：本校學術單位
副本：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、環安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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